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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G241线内乡县内乡西高速口南至乍曲路口段路

面功能性修复养护工程项目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南阳市G241线内乡县内乡西高速口南至乍曲路口段路面功能性

修复养护工程项目已由相关部门批准。招标人为内乡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招标

代理机构为河南恒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为县财政资金，已落实到位，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国内公开招标。本次招标采用全流程电子

招投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名称：南阳市G241线内乡县内乡西高速口南至乍曲路口段路面功能

性修复养护工程项目

2.2项目编号：E4113000085003876001

2.3标段划分：本项目分为1个标段；

2.4项目概况：南阳市G241线内乡县内乡西高速口南至乍曲路口段路面功能

性修复养护工程项目，项目起自内乡西高速口南(K1295+000)，终止于乍曲路口

(K1304+430)，全长9.43公里。主要工作包括老路处理、道路补强等。

2.5建设地点：内乡县域内；

2.6招标范围：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纸范围内的所有内容；

2.7计划工期： 90 日历天；

2.8质量要求：合格，达到国家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2.9安全目标：不发生重大质量责任事故、安全生产事故、环保问责事件和廉

政建设案事件。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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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3.2投标人须具备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

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3投标人拟任项目经理应具备公路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证书及

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且未担任其他正在施工建设工程项目（投标人自行

承诺），技术负责人应具有交通（公路）工程相关专业中级技术职称；

3.4投标人近年来来财务状况良好，无不良债务，没有财务被接管、冻结、破

产状态，提供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如注册时间不足三年，以注册时间为

准）；

3.5信誉要求：现阶段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产、停业，或者投标资格被取消、最

近三年内没有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及重大工程质量等问题；

3.6投标人需提供无行贿犯罪记录承诺函（承诺对象包括：投标企业、法定代

表人、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并对其真实性负责，若承诺不实，造成的后果

由投标人自行负责；

3.7按照《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库〔2016〕125号）的要求，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人，拒绝参与本项目

招标。依据《关于在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实施信用监管的通知》(宛公管办

[2020]22号)文，投标人需提供规范的信用报告，信用报告应通过“信用中国”

网站下载，信用报告的生成日期为本项目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10日内。

3.8根据《河南省公路建设市场从业单位及人员信用管理办法》精神，信用等

级被评定为D级的施工企业不得参与投标。根据《关于修改我省公路工程施工招标

评标内容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豫交建管[2010]47号文件精神，凡出借资质围标的

从业单位，一经查实，其信用评价等级将直接列为D级（黑名单）；

3.9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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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本项目实行资格后审，营业执照、资质、业绩、人员、财务、证书等

内容，须在市场主体信息库中已登记的信息中选取，过期更改的诚信库信息不作

为本项目评审依据。开评标现场不接受诚信库信息原件。诚信库上传信息必须内

容齐全，真实有效，原件扫描件清晰可辨。否则，由此造成应得分而未得分或资

格审查不合格等情况的，由投标企业承担责任。

四、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本项目只接受在内乡县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中已加入企业诚信库的企

业投标，未在南阳市场主体库及本平台注册的新主体单位，请先到南阳市场主体

库注册，然后用企业CA在本平台登录。入库办理请查看《内乡县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站》办事指南栏目内《投标人操作手册》，因未及时办理入库手续导致无

法投标的,责任自负。CA办理请查看《内乡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公告通知

栏目内数字证书办理流程。

4.2招标文件获取方法：潜在投标人需通过内乡县公共资源交易网登录交易系

统进行招标文件下载。（详见内乡县公共资源交易网办事指南《3.0投标人操作手

册》、《上传资质包操作说明》）

4.3招标文件获取时间：2024年 04 月 29 日8时00分至2024年 05 月 08 日18时

00分

（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4.4招标文件售价：0元。

4.5请投标人在获取招标文件后及时关注网站更新信息，若因其他原因未能及

时看到网上更新信息而造成的损失，采购人及代理机构将不负任何责任。

备注：（1）招标文件获取有时间要求，错过时间后将无法完成操作，一切后

果由投标人自负。

（2）潜在投标人务必在获取招标文件时间内完成招标文件下载并确保文件下

载完整（电子版招标文件及相关附件一并下载），获取时间截止后将无法下载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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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招标文件内容，若由此原因影响投标文件制作、投标文件上传、投标文件解密

等情况，造成的损失由潜在投标人自行承担。

（3）该项目需要使用网上远程不见面开标系统开标。各投标人根据操作手册

要求，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所有准备工作需自行到位，开标过程中如遇到紧

急事项，可在不见面开标大厅中进行提出答疑，严重问题可拨打现场技术支持电

话17337179764/18137798463。各投标人需在投标截止前登录网上不见面系统进行

等候签到。

（4）网上不见面开标过程中，如投标人准备不到位，造成无法及时解密、网

络问题等情况造成开标无法继续的，视为该投标人自动放弃投标（签到截止时间

20分钟内），不再执行投标文件解密。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5.1电子投标文件上传递交截止时间：2024年 05 月 22 日09时30分。

5.2开标地点：《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内乡县）》电子交易平台。

5.3电子投标文件应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前到达交易系统。逾期到

达交易系统的电子投标文件视为放弃本次投标。

六、招标公告发布媒体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河南省电子招标

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和《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内乡县）》等相关网

站上发布。




